
 

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总裁辞职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公司《章

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总裁辞职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

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 

经核查，徐志强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裁、信息披露委员会委员职

务，其辞职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。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。  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总裁辞职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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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签署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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